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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

 

 

 本公司终止重大资产出售事项，并将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投资者说

明会。同时，公司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及复牌公告之日起 1

个月内，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为增强公司流动性，公司后续将继续推进

房产出售事宜，并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资产出售事项，且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，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起进入

重大资产重组停牌（公司前期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时间计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间，

即停牌时间自 2017 年 6 月 9 日起算）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、原因 

2017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 2016 年度相关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，公司

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公司对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持

保留意见，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相关专项

报告进行专项审计或复核。截至目前，复核相关工作正积极开展中，复核结果尚

未形成。 

鉴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未有事前预期，自报告出具后，市场对公司的信用

状况认定发生剧烈变化，为增强公司的流动性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化解公司资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金链的可能风险，公司审慎决策筹划出售公司非核心类资产，主要包括公司拥有

的土地或房产，具体为公司拥有的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800 弄房产、静安区永和

路 390 号房产。 

（二）本次重组框架 

1、交易对方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，与公司主要股东不

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交易方式 

本次资产出售交易，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售资产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不会导

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也不会构成借壳上市。 

3、标的资产情况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为非核心类资产，主要包括公司拥有的土地或房产，

公司拟以评估价值为依据，与交易对方协商相关交易条款以及成交价格。具体如

下： 

序号 位置 土地面积（㎡） 建筑面积（㎡） 评估价值（元） 

1 永和路 390 号 18,922.00 33,867.06 560,520,000.00 

2 同普路 800 弄 8,917.00 32,964.34 943,680,000.00 

二、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

（一）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

自启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，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规规定，推进本

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各项工作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抽调专门团队负责公司盘点现有可出售资产，拟定出售方案；并负责

出售资产的接洽、协议拟定、谈判、及后续跟进等事宜； 

（2）拟出售的同普路 800 弄为公司 2015 年新购买地产，公司就具体出售的



形式以及按揭贷款等处理与银行沟通交易配合事项； 

（3）拟出售的永和路 390号为公司 2014年底重组借壳原飞乐股份留存资产，

公司就资产的历史问题进行梳理，并明确公司对资产的处置权属； 

（4）组织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律师、审计师、资产评估等中

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工作，并就交易方案的合规性、可行性进行研

究、探讨； 

（5）积极与相关房地产开发公司、地产基金、产业投资公司、资产管理公

司等有意向机构进行接洽，配合对方参观园区做相应的尽职调查工作，组织与包

括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 20 余家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、

交易协议、交易细节等持续进行沟通和磋商，其中已达成初步意向的逾 5 家。 

（6）公司组织内部团队，对已经接洽并且有意向的交易对方进行初步尽职

调查，评估对方的交易目的、交易方案的可实施性等，选择优质交易对方； 

（7）公司认真做好重组信息保密工作，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，同时按

照有关要求定期发布资产重组进展公告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

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过程中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了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1、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，发布了《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7-119）； 

2、2017 年 6 月 16 日起公司因筹划资产出售且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进入重

大资产重组停牌并发布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21）。公

司自 2017 年 6 月 9 日起，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； 

3、2017 年 7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7-148）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，

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； 

4、2017 年 8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

于申请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2017

年 8 月 9 日起继续停牌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，同时公司发布了《重大资

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74）； 

5、除上述之外，在停牌期间，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，每五个

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。详见公司披露的《中安消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32、2017-146、2017-154、2017-158、2017-167、2017-172、

2017-178、2017-184、2017-187）。 

三、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自启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，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

出售涉及的各项工作，包括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工作，以及

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、交易协议、交易细节等持续进行沟通和磋商。截至今日，

公司不能按期出具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原因如下： 

1、为能及时化解公司流动性风险，又能确保上市公司资产不被贱卖，公司

就出售资产事项与多家意向购买方展开接触、沟通和谈判。但鉴于上市公司目前

面临的实际情况，交易对方在谈判初始频频压价，并在款项支付，担保条款、交

易周期、信息披露等方面设置苛刻条件，公司的谈判难度极大。 

2、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以及重组预案格式

指引，已经达成初步意向的交易对方需要向公司及中介机构提供资料信息，并在

重组预案进行披露；同时部分意向交易对方需要履行的自身审批程序也未完成，

如部分意向买家为国资公司，其需要向其所属的上级国资部门进行申请，并就此

召开内部决策会议。 

3、鉴于谈判条件的不断变化，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履行

必要的审核程序，如对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性、齐备性及履约能力进行

核查，并对其进行现场访谈；对交易方案涉及环节的可行性、可操作性进行论证；

并在此基础上与各自内核部门沟通，以出具本次重组披露文件。 

综上，公司无法如期在三个月内完成此次重组事宜并及时出具重组预案。为

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，经公司审慎研究，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



资产重组事项，并将及时召开投资者说明会。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尚在筹划阶段，

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达成出售协议，公司无须因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交

易对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 

同时，鉴于公司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，为增强公司流动性，化解公司资金链

的可能风险，公司后续仍将继续推进相关资产出售事宜，并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承诺事项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及复牌公告之日

起 1 个月内，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五、公司股票复牌的安排 

公司将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，并在披露上述投资者说明会

召开情况的公告同时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

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

重组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，同时对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

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9 月 8 日 


